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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 港港 法法 律律 改改 革革委委 員員 會會   

《《性性罪罪行行檢檢討討中中的的判判刑刑及及相相關關事事項項》》   

  

報報告告書書   

  
摘摘要要  

 

（ 本 摘 要 為 報 告 書 內 容 的 概 要 。 報 告 書 可 於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的 網 站 下

載，網址是： http://www.hkreform.gov.hk，其文本亦可向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1 8 號律政中心東座 4 樓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索取。）  

 

諮諮詢詢過過程程   

1 .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 小小 組組 委委 員員

會會”）在 2 0 2 0 年 1 1 月發表《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相關事項》諮詢

文件（“ 諮諮 詢詢 文文 件件”），所研究的範圍如下：  

“就《刑事罪行條例》（第 2 0 0 章）第 X II 部之下的性

罪行及相關的罪行以及該條例第 V I 部之下的亂倫罪，

檢討規管該等罪行的普通法及成文法，包括適用於該等

罪行的刑罰，同時考慮應否就被裁定犯該等罪行的罪犯

設立登記制度，並對有關法律提出適當的改革建議。”  

2 .  諮詢文件在實質的性罪行的全面檢討 1 中屬最後部分，內容

涵蓋檢討上述全面檢討所建議訂立罪行的刑罰；研究如何改革和改善

香 港 性罪 犯的 治療和 自 新； 以及 檢討性 罪 行定 罪紀 錄查核 機 制（ 由

2 0 1 1 年 1 2 月起實施的行政機制）。  

3 .  小組委員會在諮詢期間收到 7 5 份公眾人士的回應。對於就

諮詢文件提交意見的所有回應者，我們深表謝忱。  

                                                           

1  實質的性罪行的全面檢討（過往刊物）：  

(1) 《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文件（2012 年 9 月）。  

(2) 《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諮詢文件（2016 年 11 月）。  

(3) 《雜項性罪行》諮詢文件（2018 年 5 月）。  

(4) 《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報告書（2019 年 4 月）。  

(5) 《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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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告告書書的的結結構構   

4 .  報告書共有三章，關乎三組最終建議：  

( a )  第 1 章討論以下罪行的建議刑罰：  

( i )  強姦及亂倫這兩項現有罪行（法改會建議將強姦罪重

新 命 名 為 “ 未 經 同 意 下 以 插 入 方 式 進 行 的 性 侵 犯 ”

（ sexual penetration without consent））；及  

( ii )  全面檢討所建議訂立的新罪行（這些新罪行大致上是

以英格蘭《 2 0 0 3 年性罪行法令》（ Sexual Offences Act 

2003，“《《 英英 格格 蘭蘭 法法 令令 》》”）及《 2 0 0 9 年性罪行（蘇

格蘭）法令》（ Sexual Offences (Scotland) Act 2009）的相關

條文為藍本）（最終建議 1）。  

( b )  第 2 章討論性罪犯可能獲得的治療和自新安排，包括 ( i )

法 官 規 定 性 罪 犯 須 參 加 治 療 計 劃 及 取 得 性 罪 犯 心 理 和 精

神評估報告的權力， ( ii )檢討提供予在囚性罪犯的獎勵計

劃，以及 ( iii )為獲釋性罪犯提供專門釋後監管（最終建議

2）。  

( c )  第 3 章探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由 2 0 1 1 年 1 2 月起

實施的行政機制），並討論可如何優化該機制。（最終建

議 3）。  

第第 11 章章：：全全面面檢檢討討實實質質的的性性罪罪行行所所建建議議訂訂立立罪罪行行的的刑刑罰罰   

5 .  諮詢文件初步建議 1 提出的建議包括，就《檢討實質的性罪

行》報告書（“《《 性性 罪罪 行行 》》報報 告告 書書”）所建議的罪行而言，現有強姦

罪的現行刑罰（即終身監禁）及現有亂倫罪的現行刑罰（即監禁 14

年），應繼續適用於“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及亂倫

這兩項建議罪行。就這部分的初步建議 1 提出意見的回應者大多數支

持該項建議，並同意強姦及亂倫這兩項現有罪行的現行刑罰，應繼續

適 用 於“ 未經 同意下 以 插入 方式 進行的 性 侵犯 ”及 亂倫這 兩 項建 議

罪行。  



3 

6 .  對於《性罪行》報告書所建議訂立的新罪行的刑罰應參照相

應海外條文的刑罰而訂定，並作適當調整的建議， 2 稍微佔多的意見

不 同 意把 窺淫 及未經 同 意下 拍攝 裙底這 兩 項罪 行的 建議最 高 刑罰 訂

為監禁兩年。部分回應者亦關注到諮詢文件建議，性侵犯 1 3／ 1 6 歲

以下兒童及導致或煽惑 1 3／ 1 6 歲以下兒童進行涉及性的行為之相關

罪行應施加監禁 1 4 年的最高刑罰，不論這兩個組別的年齡有別。3 至

於“與精神缺損人士進行涉及性的行為，而該項行為 ( i )是由照顧他或

她的人所作出，或 ( ii )牽涉濫用受信任或權威地位或受養關係”的罪

行，部分回應者認為，如案件涉及犯罪者濫用受害人的信任，便有理

由支持施加較重的最高刑罰。 4 

7 .  在分析支持和反對初步建議 1 的論點後，我們同意大多數回

應者所言，認為即使按建議擴大“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

犯”這項建議罪行的範圍及亂倫罪的範圍，這兩項罪行的嚴重程度亦

與現有的強姦罪和現有的亂倫罪無異。因此，上述兩項現有罪行的現

行刑罰，應繼續適用於“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及亂

倫這兩項建議罪行。  

窺窺淫淫及及未未經經同同意意下下拍拍攝攝裙裙底底這這兩兩項項建建議議新新訂訂罪罪行行   

8 .  編撰報告書之時，我們得悉政府已於 2 0 2 1 年 3 月提交《 2 0 2 1

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條條 例例 草草 案案”），旨在針對多項行

為訂立特定罪行，包括窺淫、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及未經同意下

發布私密影像，建議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新法

例於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生效。因應這項最新發展，我們不會就窺淫及

未 經 同意 下拍 攝裙底 這 兩項 建議 新訂罪 行 的建 議最 高刑罰 作 最終 建

議。  

                                                           

2  諮詢文件第 1.9 段。  
3  回應者指出，基本原則主張應對涉及 13 歲以下兒童的罪行施加較重刑罰，以加強對這個

較年幼兒童年齡組別的保護，但建議刑罰卻與這個原則不符。另一方面，對於涉及 16 歲

以下兒童的性罪行的建議最高刑罰應否由監禁 14 年降低至監禁 10 年，或涉及 13 歲以下

兒童的性罪行的建議最高刑罰應否提高至監禁 14 年以上，以作出區分，回應者意見紛紜，

莫衷一是。  
4  回應者建議，上述罪行的最高刑罰應與“以誘使、威脅或欺騙手段導致精神缺損人士進行

或同意進行涉及性的行為”這項建議新訂罪行相同，即如案中有插入式涉及性的行為，可

處終身監禁；如案中有非插入式涉及性的行為，則可處監禁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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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性侵侵犯犯 11 33／／ 11 66 歲歲以以下下兒兒童童及及導導致致或或煽煽惑惑 11 33／／ 11 66 歲歲以以下下兒兒童童進進

行行涉涉及及性性的的行行為為的的建建議議新新訂訂罪罪行行   

9 .  考慮到與年齡在 1 6 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的現行最高刑罰

為監禁五年， 5 以及建議新訂的性侵犯罪（受害人並非 16 歲以下）

的建議最高刑罰為監禁 1 0 年， 6 我們認為監禁 1 4 年的建議最高刑罰

對 上 述 涉 及 1 6 歲以 下 兒 童的 罪行 已是 相 當 嚴厲 的刑 罰。 我 們 想強

調，建議最高刑罰只有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才會施加，而且法院在考慮

每宗個別案件的所有案情和情況後，必然會因應受害人的不同年齡而

施加適當刑罰。  

1 0 .  另外，假若政府接納我們的建議，就侵犯 1 3 歲以下兒童的

犯罪作為和侵犯 1 6 歲以下兒童的犯罪作為訂定相同的法定最高刑罰

（即監禁 1 4 年），便可在落實建議而制定法例時考慮應否只訂立單

一項罪行，同時涵蓋兩個未成年受害人組別，以免在審訊時造成不必

要的混亂。 7 

““與與精精神神缺缺損損人人士士進進行行涉涉及及性性的的行行為為，，而而該該項項行行為為 (( ii ))是是由由照照顧顧

他他或或 她她的的人人所所作作 出出，， 或或 (( iiii ))牽牽涉涉 濫濫用用受受 信信任任或或權權威威地地位位 或或 受受養養

關關係係””這這項項建建議議新新訂訂罪罪行行   

1 1 .  在 建 議 訂 立 “與 精神 缺 損 人 士 進行 涉及 性 的 行 為 ”這 項新

罪行，以同時涵蓋 ( i )犯罪者是照顧受害人的人的情況；及 ( ii )其他牽

涉濫用受信任或權威地位或受養關係的情況時，我們所持的看法是，

由 於 相 應 的 英 格 蘭 條 文 （ 即 《 英 格 蘭 法 令 》 第 3 8 ( 1 )條 ） 只 涵 蓋 情

況  ( i )，因此應擴大範圍至包含加拿大的做法， 8 以同樣涵蓋情況 ( ii )。

有別於只涵蓋照顧關係（可能存在受信任或權威地位或受養關係）的

英格蘭法例， 9 加拿大罪行涵蓋範圍較廣，一般延伸至任何受信任或

權威地位，或任何受養關係。因此，擴大該項英格蘭條文的範圍，原

因是為了保護精神缺損人士同樣免受其照顧者以外的人侵犯，而非因

為 我 們認 為該 項英格 蘭 條文 所訂 罪行的 最 高刑 罰不 足以針 對 存在 受

                                                           

5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24 條。  
6  現有猥褻侵犯罪的最高刑罰為監禁 10 年（《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22 條），

這與新訂性侵犯罪 (以取代猥褻侵犯罪 )所建議的最高刑罰相同。  
7  舉例來說，性侵犯是在申訴人年幼時的多年前發生，但未必有證據能清楚顯示相關事件是

在申訴人年滿 13 歲之前還是之後發生，甚或可能發生一連串的性侵犯，而其中一次或多

次是在申訴人年滿 13 歲之前發生，而另一次或其他各次則在之後發生。  
8  加拿大《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第 153.1(1)條。  
9  於諮詢文件第 1.33–1.36 段論述。另見《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諮詢文件第

10.4 段、第 10.38–10.59 段及第 10.70–10.77 段（當中載述加拿大《刑事法典》的相關條

文），以及第 11.15–11.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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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或權威地位或受養關係的情況。就此而言，似乎並無有力基礎支

持區分相關刑罰。  

1 2 .  我們因此認為，所建議的最高刑罰足以應付涉及濫用信任的

情況。“與精神缺損人士進行涉及性的行為”這項罪行如在個別案件

中涉及濫用信用，應施以甚麼適當刑罰，當屬法院判刑時經考慮案件

案情和情況後決定。  

1 3 .  考慮到所收到的回應，除了對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這

兩項建議新訂罪行的建議最高刑罰不作最終建議外，諮詢文件的初步

建議 1 維持為 最最 終終 建建 議議 11 如下：  

“就《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所建議訂立的罪行：  

( a )  我 們 建 議 ， 強 姦 及 亂 倫 這 兩 項 現 有 罪 行 的 現 行 刑

罰，應繼續適用於“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

性侵犯”及亂倫這兩項建議罪行。  

( b )  我們又建議，建議新訂罪行的刑罰，應參照有關海

外司法管轄區的相應罪行的刑罰而訂定，並作適當

調整。  

( c )  我 們 對 窺 淫 及 未 經 同 意 下 拍 攝 裙 底 這 兩 項 建 議 新

訂罪行的建議刑罰不作最終建議。”  

第第 22 章章：：性性罪罪犯犯的的治治療療和和自自新新   

現現 時時 懲懲 教教 署署 可可 供供 性性 罪罪 犯犯 以以 自自 願願 形形 式式 參參 加加 的的 專專 門門 治治 療療 和和 自自 新新 計計

劃劃，，應應予予維維持持   

1 4 .  大 多 數 回 應 者同 意現 時 懲 教 署 可供 性罪 犯 以 自 願 形式 參加

的專門治療和自新計劃，應予維持。不過很多回應者都提議，治療和

自新計劃也應提供予所有性罪犯參加，特別是被判處監禁少於兩年或

被判處非監禁式刑罰（例如感化令或社會服務令）的性罪犯。反對的

回應者中，某婦女及兒童事務關注團體提議應增撥資源予懲教署，以

增聘人手設立妥善的治療和自新制度。  

1 5 .  香港並無法例條文，賦權法庭在判刑時規定性罪犯須進行治

療，或接受適當輔導。目前，懲教署為在囚性罪犯推行和提供治療及

自新計劃。參加計劃純屬自願性質。如要取得成效，我們相信法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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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罪犯提供獎勵，以鼓勵他們接受治療，並展示正向改變。只是強

制性罪犯接受治療，不大可能達到確切有效的目的。  

1 6 .  懲教署所提供的最新統計數字 10 顯示，現時的治療計劃一直

行之有效，加上大多數回應者均表示支持，故我們同意應維持現時懲

教署可供性罪犯以自願形式參加的專門治療和自新計劃。  

1 7 .  懲教署所提供的上述治療和自新計劃，均可供所有在囚性罪

犯參加。 11 至於接受非監禁式刑罰（例如感化令或社會服務令）的性

罪犯，社會福利署（“ 社社 署署”）及一些非政府機構已經為他們提供了

各種不同形式的治療和自新計劃。 12 

法法官官行行使使酌酌情情權權，，為為判判刑刑而而取取得得性性罪罪犯犯心心理理和和精精神神評評估估報報告告的的

一一般般做做法法，，應應繼繼續續實實施施   

1 8 .  根據諮詢回應結果，正反意見各佔一半。支持的回應者普遍

同意，如未能為性罪犯提供足夠的專門治療、重新融入社會的支援和

監 管 ，而 僅靠 要求法 官 取得 判刑 前的評 估 報告 ，以 供選擇 判 刑時 考

慮，並不大可能是針對性罪犯的有效管理方法，亦未必能夠給予性罪

犯有效的協助。反對的回應者則認為，性罪犯的心理和精神評估報告

可作為法庭判刑的參考，故此是必須的。他們亦相信，政府應增撥資

源予懲教署，以增聘人手和設立妥善制度。  

1 9 .  目前，一般是當案件涉及較輕微的性罪行，法官判刑時可考

慮 判 處感 化令 或社會 服 務令 作為 刑罰， 才 會 索 取心 理或精 神 評估 報

告。實際上如性罪犯不同意參加治療計劃，感化主任並不會建議法官

判 刑 時 可 將 參 加 治 療 計 劃 列 為 感 化 令 或 社 會 服 務 令 的 其 中 一 項 條

件。我們同意，如在未能夠規定性罪犯須接受強制治療的前提下，規

定法官必須先索取得心理或精神報告（相對於現時的酌情決定權），

並沒有太大好處。因此我們建議，現時法官行使酌情權，就判刑而先

取得性罪犯評估報告的做法，應繼續實施。  

政政府府應應檢檢討討和和考考慮慮是是否否在在監監獄獄院院所所引引入入獎獎勵勵計計劃劃   

2 0 .  這項初步建議獲得壓倒性支持。某政府部門提議應擴大獎勵

計劃的範圍，以推動接受釋後監管、感化令或社會服務令的性罪犯積

極參加治療和自新計劃。  

                                                           

10  報告書第 2.7–2.8 段。  
11  服刑少於兩年的性罪犯亦可自願參加該等計劃。  
12  報告書第 2.12–2.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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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由於獲得壓倒性支持，我們同意回應者的意見，並因此建議

政府在設計實際的獎勵計劃而制訂這方面的政策時，應充分考慮 回應

者的提議。  

在在現現有有法法定定計計劃劃下下為為獲獲釋釋性性罪罪犯犯提提供供的的專專門門釋釋後後監監管管，，應應予予維維

持持；；以以及及政政府府應應考考慮慮加加強強獲獲釋釋性性罪罪犯犯的的自自新新服服務務   

2 2 .  初步建議 2 的這些部分獲得一致支持。  

2 3 .  我 們 認 為 ， 當局 應改 善 懲 教 署 和社 區服 務 提 供 者 之間 的協

調，並改善與有需要的更生人士在獲釋後的聯繫，致力確保在社區提

供專門的自新服務和治療，以加強輔導的連貫性，這對減低再犯率十

分重要。由於獲得一致支持，我們建議政府應考慮加強獲釋性罪犯現

有的專門自新服務，包括心理和精神治療。  

2 4 .  因此，諮詢文件的初步建議 2 維持為 最最 終終 建建 議議 22 如下：  

“我們建議，現時懲教署可供性罪犯以自願形式參加的

專門治療和自新計劃，應予維持。  

我們建議，法官行使酌情權，為判刑而取得性罪犯心理

和精神評估報告的一般做法，應繼續實施。  

我們建議，政府應檢討和考慮是否在監獄院所引入獎勵

計劃。  

我們建議，在現有法定計劃下為獲釋性罪犯提供的專門

釋後監管，應予維持。  

我們建議，政府應考慮加強獲釋性罪犯的自新服務。”  

第第 33 章章：：檢檢討討性性罪罪行行定定罪罪紀紀錄錄查查核核機機制制   

性性罪罪行行定定罪罪紀紀錄錄查查核核機機制制暫暫不不應應成成為為強強制制機機制制；；以以及及政政府府應應將將

性性罪罪行行定定罪罪紀紀錄錄查查核核機機制制的的範範圍圍擴擴至至最最大大，，並並在在適適當當時時評評估估是是

否否需需要要將將該該查查核核機機制制改改為為強強制制機機制制   

2 5 .  稍微佔多的回應者反對初步建議這兩個部分，指出鑑於性罪

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已自 2 0 1 1 年推行，故政府理應已經有充足時間

推出法定機制。有些回應者認為，有需要設立強制性的法定機制，以

充分保護兒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免受性侵犯，因為這種機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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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能對不遵從的僱主判處刑罰。支持這些建議的回應者普遍同意政

府應加快優化該機制，並將現有機制擴展至涵蓋所有現有僱員、自僱

人士及志願工作者，亦應就何時推出強制性查核機制訂定明確的時間

表。  

2 6 .  我們維持原來看法，認為就準僱員而言，鑑於現行的行政機

制目前已被廣泛使用，而且十分有效，故我們看不到有即時需要將性

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轉為全面的法定機制。儘管如此，我們留意到

有回應顯示，社會上的確有聲音要求政府適當考慮優化現行的行政機

制。故此，我們促請政府應加快有關優化工作，並認真考慮長遠而言

將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改為法定機制。  

性性罪罪行行定定罪罪紀紀錄錄查查核核機機制制應應擴擴展展至至涵涵蓋蓋所所有有現現有有僱僱員員、、自自僱僱人人

士士及及志志願願工工作作者者   

2 7 .  大多數回應者同意，現行的查核機制應擴展至涵蓋所有現有

僱員、自僱人士及志願工作者。他們相信，若有性罪行定罪紀錄的人

知道，進行有關查核是成為志願工作者申請程序的例行過程，該查核

機制可能會令這些人不敢提出申請。有一些回應者提議該查核機制應

擴展至涵蓋可能與所助養兒童有親身接觸的助養者，以及其他居於寄

養家庭的成年人，因為目前在每個寄養家庭中，只有主要照顧者須通

過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查核。反對建議這部分的回應者不希望該查核

機制涵蓋志願工作者，擔心這樣會令人對參與志願工作卻步。  

2 8 .  鑑於大多數回應者支持初步建議的這部分，故我們維持原來

看法，認為應將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的範圍擴至最大，涵蓋所有

現有僱員、自僱人士及志願工作者。考慮到回應者就志願工作者、助

養者及寄養父母所提出的關注，我們認為，若個別組織或機構有信心

屬下的志願工作者會受到其適當監督，或如志願工作時段的持續時間

較短，則有關組織或機構可決定免除進行查核。然而，各組織或機構

應緊記，若把志願工作者完全豁除於該查核機制之外，則這些組織或

機構即使認為有需要在某些情況下獲悉某人的性罪行定罪紀錄，也將

無法有效查找個別志願工作者的定罪紀錄。  

2 9 .  提供兒童助養服務的各非政府機構，就助養者與所助養兒童

之間的關係定義上可能差異甚大，而且並非所有助養者都有機會在非

政府機構職員不在場的情況下，單獨與所助養兒童作親身接觸。我們

相信，重點應在於助養者的安排是否通常會涉及或相當可能會涉及與

所助養兒童接觸。因此，較為適當的做法是沿用現時的定義（即“與

兒 童 有關 工作 ”界定 為 其日 常職 務涉及 或 相當 可能 會涉及 與 兒童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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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工作），以指明將受該查核機制涵蓋的上述組別人士。至於寄養

父母方面，我們希望提醒社會大眾，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是一個

行政機制，令從事與兒童有關工作的人及從事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

士有關工作的人，其性罪行的刑事定罪紀錄可供查核。該查核機制不

擬 涵 蓋在 家庭 環境下 與 兒童 同住 的人， 不 論是 血親 家庭還 是 寄養 家

庭。故此，就應否涵蓋寄養父母及與寄養兒童同住的成年人而言，現

行的查核機制並不是適當的平台。政府有關部門或其他機構（例如社

署或各非政府機構）應已制訂盡職審查程序，以確保寄養兒童能在寄

養家庭中獲得充分保護。  

已已失失時時效效的的定定罪罪紀紀錄錄   

3 0 .  鑑 於 支 持 和 反對 性罪 行 定 罪 紀 錄查 核機 制 涵 蓋 已 失時 效的

定 罪 紀錄 的論 點，均 充 分有 力， 故我們 邀 請了 香港 社會各 界 表達 意

見。諮詢結果顯示，大多數回應者反對將該查核機制擴展至包括已失

時效的定罪紀錄，原因是這樣有違《罪犯自新條例》（第 2 9 7 章）的

精神，而社會亦應給予機會，讓干犯輕微性罪行的罪犯改過自新。至

於支持把已失時效的定罪紀錄包括在內的回應者，則普遍表示認為必

需包括這類紀錄，才能加強對兒童及易受傷害人士的保護。  

3 1 .  在權衡支持和反對雙方的論點，並考慮大多數回應者的意見

後，我們同意給予干犯輕微性罪行的罪犯自新機會實屬重要，因此不

建議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包括已失時效的定罪紀錄。在得出這一

結論時，我們亦考慮到，即使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不包括已失時

效的定罪紀錄，也不代表兒童在必要情況下得不到有關法例（例如《幼

兒服務條例》（第 2 4 3 章） 13 及《教育條例》（第 2 7 9 章）） 14 的

保護。  

3 2 .  考慮到所收到的回應，因此諮詢文件的初步建議 3 維持為 最最

終終 建建 議議 33 如下：  

“ 我 們 暫 不 建 議 性 罪 行 定 罪 紀 錄 查 核 機 制 成 為 強 制 機

制。  

我們建議，政府應將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的範圍擴

至最大，並在適當時評估是否需要將該查核機制改為強

制機制。  

                                                           

13  《幼兒服務條例》（第 243 章）第 15A(3)條。  
14  《教育條例》（第 279 章）第 27 及 44 條。  



10 

我們建議，現行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應擴展至涵

蓋所有現有僱員、自僱人士及志願工作者。  

我 們 不 建 議 性 罪 行 定 罪 紀 錄 查 核 機 制 擴 展 至 包 括 已 失

時效的定罪紀錄。”  

 


